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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８

证券简称：卫星石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卫星石化”）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该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７

人，实际出席会议

的董事

７

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卫东先生主持，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１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草案）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本次发行上市有关具体事宜的议案》的授权，以及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和股份变

动情况，对公司章程（草案）中相关条款做适当调整和必要修订（修订部分见附件）。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信息披露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

市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行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帐户。 公司将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上述银行分别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如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公司承诺上述定期存

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定期存单方式续存， 并及时通知保荐机

构，公司不得质押。

《关于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信息披露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

１

）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人民币

８０

，

５４９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其中以人民币

６１

，

５４９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以人民币

１９

，

０００

万元（不超过募

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２

）公司其余超募资金

３３

，

２８３．７１２

万元将根据自

身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围绕主业，合理规划，妥善安排剩余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 公司如以定期存单方式存

放募集资金的，公司承诺上述定期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定期

存单方式续存，并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公司不得质押。 公司在实际使用超募资金前，将履行

相应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 本项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

董事、监事会、公司保荐机构均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关于公司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信息披露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浙江友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增资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的议案》的内容，公司将募集资金

１１

，

４５０

万元以增资方式投入友联化工并实施以上项目

建设，该等增资完成后，友联化工注册资本由

４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５

，

４５０

万元。

《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浙江友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详见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信息披露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及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同意公司用本次募集资金

２８

，

８７５．６０

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２８

，

８７５．６０

万元。本项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监事会、公司保荐机构均对此发表

了明确同意意见。

《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详见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８０

，

５４９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其中人民币

６１

，

５４９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人民币

１９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承诺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在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

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本项

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监事会、公司保荐机构均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意

见。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详见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信息披露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１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８

证券简称：卫星石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卫星石化”）第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在公司三楼会议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的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人。 监事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唐文荣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沈晓炜列席了本次

会议。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会议同意：（

１

）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人民币

８０

，

５４９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其中以人民币

６１

，

５４９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以人民币

１９

，

０００

万元（不超

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２

）公司其余超募资金人民币

３３

，

２８３．７１２

万

元将根据自身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围绕主业，合理规划，妥善安排剩余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 公司如以定期

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公司承诺上述定期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

理或以定期存单方式续存，并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公司不得质押。 公司在实际使用超募资金

前，将履行相应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

《关于公司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信息披露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会议同意：公司用本次募集资金

２８

，

８７５．６０

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

２８

，

８７５．６０

万元。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的公告》 详见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信息披露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会议同意：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８０

，

５４９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其中人民币

６１

，

５４９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人民币

１９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 公司承诺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在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

资。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１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８

证券简称：卫星石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９２４

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 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９０

，

０８７．３８２

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

了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５３２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上述募集资金（包含部分尚未支付的发行费

用） 已分别存放于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行开立的账号为

３３００１６３８０４７０５９１１８１１８

的人民币账户内

８５

，

０８７．３８２

万元、 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兴市分行开立的账号为

１２０４０６００２９００００１００５０

的人民币账户内

６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在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行开立的账号为

３９９９０１０４００５３１８１

的人民币账户内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行开立的账号为

５７０１０１４１８００００７１１

的人民币账户

内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上述四家银行统称“募集资金专户银行”，上述四个账户统称“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

公司将按有关要求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及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兴市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公司如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公司承诺上述定期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

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定期存单方式续存，并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公司不得质押。

该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主要为：

（一）公司已在上述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用

于公司丙烯酸及丙烯酸酯类三期技改建设项目、年产

３

万吨高吸水性树脂技改项目、公司全

资子公司浙江友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颜料中间体生产技术优化技改项目和超募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国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

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信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

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应当配合国信证券的调

查与查询。 国信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情况。

（三）公司授权国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赵勇、季诚永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银行

查询、复印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资料；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

供所需的有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国信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募集

资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

介绍信。

（四）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国信证券。 募集资

金专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五） 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募

集资金专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信证券，同时提供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支出清单。

（六） 国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国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同时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第十

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的效力。

（七） 如果募集资金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国信证券通

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国信证券调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形

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八）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国信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８

证券简称：卫星石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９２４

号文核准，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卫星石化”）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５

，

０００

万股，每股发

行价格

４０．００

元，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人民币

９９

，

１２６

，

１８０．００

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９００

，

８７３

，

８２０．００

元， 较原

７６２

，

５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超额募集

１

，

１３８

，

３２７

，

１２０．００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出具的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５３２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

求，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

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拟对本次股票发行筹集的超募资金提出以下使

用计划：

１

、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人民币

８０

，

５４９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其中以人民币

６１

，

５４９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以人民币

１９

，

０００

万元（不超过募集资金

净额的

１０％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２

、公司其余超募资金

３３

，

２８３．７１２

万元将根据自身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按照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围绕主业，合理规划，妥善安排剩

余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 公司如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公司承诺上述定期存单

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定期存单方式续存， 并及时通知保荐机构，

公司不得质押。 公司在实际使用超募资金前，将履行相应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审议程序，

并及时披露。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二、超募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１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基于本次超募资金的实际情况，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情况，公司拟使用超募

资金

６１

，

５４９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具体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借款单位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 利率

卫星石化 中国建设银行嘉兴分行

２４，９５０．００ ５．９８５０％

卫星石化 中国建设银行嘉兴分行

９，５００．００ ６．５６００％

卫星石化 中国工商银行嘉兴分行

１，０００．００ ６．３１００％

卫星石化 中国工商银行嘉兴分行

９，０００．００ ６．１０００％

卫星石化 交通银行嘉兴分行开发区支行

１，８９０．００ ６．４０５０％

卫星石化 交通银行嘉兴分行开发区支行

１，２００．００ ６．３１００％

卫星石化 中信银行嘉兴分行秀洲支行

１，０００．００ ６．６２５５％

卫星石化 中信银行嘉兴分行秀洲支行

２，０００．００ ６．８８８０％

卫星石化 中信银行嘉兴分行秀洲支行

２，０００．００ ６．３１００％

卫星石化 中信银行嘉兴分行秀洲支行

１，０００．００ ６．４０５０％

卫星石化 兴业银行嘉兴分行

２，０００．００ ６．６２５５％

卫星石化 嘉兴银行东栅支行

２，００９．００ ６．１０００％

卫星石化 中国农业银行嘉兴分行

２，２００．００ ６．１０００％

友联化工

［

注

］

浙江禾城农村合作银行

１，８００．００ ６．９４００％

小计

６１，５４９．００

注：公司子公司浙江友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为颜料中间体生产技术优化技改项目的实

施主体，简称“友联化工”。

目前，公司超募资金专用账户存款利率远低于上述银行贷款利率；本次以部分超募资

金归还上述银行贷款后，以一年为期限计算，公司可减少利息支出约

３

，

８３３．７８

万元。

２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随着经营规模的持续扩张，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不断上升。 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

要，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１９

，

０００

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丙烯酸及酯原料

的采购。 公司承诺：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在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

险投资。

３

、公司其余超募资金

３３

，

２８３．７１２

万元将根据自身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按照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围绕主业，合理规划，妥善安排剩

余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 公司在实际使用超募资金前，将履行相应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审

议程序，并及时披露。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计划与公司《招股说

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不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合计人民币

８０

，

５４９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其余超募资金

３３

，

２８３．７１２

万元将根

据自身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围绕主业，合理规划，妥善安排剩余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

高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计划与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不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合计人民币

８０

，

５４９

万元

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其余超募资金

３３

，

２８３．７１２

万元将根据自身

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围绕主业，合理规划，妥善安排剩余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出具核查意见， 认为卫星石化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

情形。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助于提高卫星石化的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上述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四、备查文件

１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３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独立意见

４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８

证券简称：卫星石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

向全资子公司浙江友联化学工业有限

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

议案》的内容，公司将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１

，

４５０．００

万元以增资方式投入浙江友联化学工业有

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友联化工”）以实施颜料中间体生产技术优化技改项

目。 公司《招股说明书》（详见信息披露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 “浙江友联化学工业有

限公司颜料中间体生产技术优化技改项目”拟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友联化学工业有限公

司实施，投资总金额为人民币

１１

，

４５０

万元。

根据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友联化工已以自筹资金提前进行了颜料中间体生产技术优

化技改项目的建设，其资金来源为公司对其的出资（友联化工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２

〕

２５

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友联

化工颜料中间体生产技术优化技改项目已预先投入

１

，

５４１．１８

万元 （公司将以募集资金置换

上述已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１

，

５４１．１８

万元，《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根据项目投资规划，友

联化工颜料中间体生产技术优化技改项目尚需投入

９９０８．８２

万元。为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以

及提高友联化工的资本实力，公司拟对友联化工增资

１１

，

４５０．００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１１

，

４５０．００

万元），用于友联化工颜料中间体生产技术优化技改项目建设。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全

资子公司浙江友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对友联化工增资

１１

，

４５０．００

万元（其

中使用募集资金

１１

，

４５０．００

万元）， 用于投资建设友联化工颜料中间体生产技术优化技改项

目。 增资后，友联化工注册资本由

４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５

，

４５０．００

万元。

（

２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浙江友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３

）本次投资属于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

１

）出资方式： 公司对友联化工的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货币资金来源为公司募集资

金和自有资金。

（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友联化工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注册资本

４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４

，

０００

万元，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２４５

。

住所：嘉兴市嘉兴工业园步焦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杨玉英；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年产：甲基丙烯酸甲酯

６０００

吨、

２Ｂ

油（邻氯对氨基甲苯）

１５００

吨、

３Ｈ

酸（丙烯酸）和

４Ｈ

酸（甲基丙烯酸）

１００００

吨（凭有效浙江省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批准

证书经营）；自产稀（废）盐酸、自产稀（废）硫酸的销售；一般经营项目：其他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化学试剂）的生产；从事化工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批

发。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增资前后，友联化工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浙江卫星石化股

份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５

，

４５０ １００％

友联化工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

元

）

２０１

，

３９４

，

７１８．８２ ２５３

，

７４０

，

９０８．１０

净利润

（

元

）

１２

，

０５４

，

５９１．１５ ２９

，

８８０

，

９３８．９４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

元

）

１３２

，

３５１

，

３３７．２０ １１０

，

３９８

，

５６８．５５

负债总额

（

元

）

３０

，

５３９

，

４４３．１９ ２２

，

６２６

，

９５０．６５

净资产

（

元

）

１０１

，

８１１

，

８９４．０１ ８７

，

７７１

，

６１７．９０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故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友联化工颜料中间体生产技术优化技改项目是公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友联化工，公司本次对友联化工增资是为了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

实施。 本次增资有利于增强友联化工的资本实力，改善其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财务风险，并

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后，将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经营

业绩。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８

证券简称：卫星石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９４

号文《关于核准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星石化”

或“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

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４０．００

元，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合计

１

，

０３２．６１８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９００８７．３８２

万元。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由主

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汇入公司账户，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审验确认，并出具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５３２

号《验资报告》。 截至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余额为

１９００８７．３８２

万元。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２

〕

２５

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募投项目

“丙烯酸及丙烯酸酯类三期技改建设项目”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２３

，

２０４．８０

万元， “年产

３

万吨

高吸水性树脂技改项目”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４

，

１２９．６２

万元和“浙江友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颜

料中间体生产技术优化技改项目”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１

，

５４１．１８

万元。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置换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金额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拟置换

金额

建设投资

铺底流动

资金

合计

丙烯酸及丙烯酸酯类三期技

改建设项目

３２

，

９５１．６７ １８

，

２０４．８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３

，

２０４．８０ ２３

，

２０４．８０

年产

３０

，

０００

吨高吸水性树脂

技改项目

３１

，

８５３．００ ４

，

１２９．６２ ／ ４

，

１２９．６２ ４

，

１２９．６２

浙江友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颜料中间体生产技术优化技

改项目

１１

，

４５０．００ １

，

５４１．１８ ／ １

，

５４１．１８ １

，

５４１．１８

合计

７６

，

２５４．６７ ２３

，

８７５．６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８

，

８７５．６０ ２８

，

８７５．６０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为强化

公司产业链竞争优势，促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尽早发挥经济效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前，公司已利用自筹资金先行实施了部分项目，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优先抵补公司因先行实

施上述项目所使用的自筹资金。 ”。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

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募集

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三、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以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

２８

，

８７５．６０

万元。

公司现决定以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２８

，

８７５．６０

万元。

四、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认为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

利益需要，有利于降低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且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

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的相关规定。 监事会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２８

，

８７５．６０

万元。

五、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认真审议，认为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

利益需要，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的相关规

定，因此，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２８

，

８７５．６０

万

元。

六、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保荐代表人对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已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认为公司本次置换行为不存

在违反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中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且不存在违反《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规定

的情形。本次置换行为目的主要为加快资金周转和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根本利益。 公

司决策层在决定本次置换事宜前，与国信证券进行了充分沟通。 国信证券同意上述公司以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３

、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的独立意见

４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２

〕

２５

号）

５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的《关于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８

证券简称：卫星石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

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９２４

号文《关于核准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星石化”

或“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

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４０．００

元，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合计

９

，

９１２．６１８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９００８７．３８２

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出具的天健验〔

２０１０

〕

５３２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公司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将用于以下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

万元

）

拟用募集资金投入金

额

（

万元

）

实际使用募集资金已投入

金额

（

万元

）

丙烯酸及丙烯酸酯类三

期技改建设项目

３２

，

９５１．６７ ３２

，

９５１．６７ ２３

，

２０４．８０

年产

３

万吨高吸水性树脂

技改项目

３１

，

８５３．００ ３１

，

８５３．００ ４

，

１２９．６２

浙江友联化学工业有限

公司颜料中间体生产技

术优化技改项目

１１

，

４５０．００ １１

，

４５０．００ １

，

５４１．１８

合计

７６

，

２５４．６７ ７６

，

２５４．６７ ２８

，

８７５．６００

扣除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后， 公司此次超额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１３

，

８３２．７１２

万元。

二、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

求，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本着有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

需求的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

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自身实际经营情况

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８０

，

５４９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

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其中人民币

６１

，

５４９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人民币

１９

，

０００

万

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具体如下：

１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基于本次超募资金的实际情况，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情况，公司拟使用超募

资金

６１

，

５４９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具体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

：

万元

借款单位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 利率

卫星石化 中国建设银行嘉兴分行

２４，９５０．００ ５．９８５０％

卫星石化 中国建设银行嘉兴分行

９，５００．００ ６．５６００％

卫星石化 中国工商银行嘉兴分行

１，０００．００ ６．３１００％

卫星石化 中国工商银行嘉兴分行

９，０００．００ ６．１０００％

卫星石化 交通银行嘉兴分行开发区支行

１，８９０．００ ６．４０５０％

卫星石化 交通银行嘉兴分行开发区支行

１，２００．００ ６．３１００％

卫星石化 中信银行嘉兴分行秀洲支行

１，０００．００ ６．６２５５％

卫星石化 中信银行嘉兴分行秀洲支行

２，０００．００ ６．８８８０％

卫星石化 中信银行嘉兴分行秀洲支行

２，０００．００ ６．３１００％

卫星石化 中信银行嘉兴分行秀洲支行

１，０００．００ ６．４０５０％

卫星石化 兴业银行嘉兴分行

２，０００．００ ６．６２５５％

卫星石化 嘉兴银行东栅支行

２，００９．００ ６．１０００％

卫星石化 中国农业银行嘉兴分行

２，２００．００ ６．１０００％

友联化工

［

注

］

浙江禾城农村合作银行

１，８００．００ ６．９４００％

小计

６１，５４９．００

注： 公司子公司浙江友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为颜料中间体生产技术优化技改项目的

实施主体，简称“友联化工”。

目前，公司超募资金专用账户存款利率远低于上述银行贷款利率；本次以部分超募资

金归还上述银行贷款后，以一年为期限计算，公司可减少利息支出约

３

，

８３３．７８

万元。

２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随着经营规模的持续扩张，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不断上升。 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

要，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１９

，

０００

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丙烯酸及酯原料

的采购。

三、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承诺

公司承诺：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在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

资。

四、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所履行的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１

、董事会审议意见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８０

，

５４９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

流动资金。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

款和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经审慎讨论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本次拟分别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６１

，

５４９．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使用超募资金

人民币

１９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

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

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具

有现实必要性。

三、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与公司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存在相互抵触的情形，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公司承诺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在本次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创业投

资等高风险投资。

综上所述，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分别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６１

，

５４９．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１９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３

、监事会审议意见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发表如下意见：

“（

１

）公司拟分别使用人民币

６１

，

５４９．００

万元的超额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人民币

１９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的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用于购买丙烯酸及酯原材料。公司承诺最近十二

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在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

２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能够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３

）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８０

，

５４９

万元的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

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

“

１

、卫星石化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２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未

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卫星石化拟使用人民币

６１

，

５４９

万元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

效率，减少公司的财务费用支出，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４

、卫星石化拟使用

１９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公司日常

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要，有利于保障丙烯酸及酯原料的顺畅采购，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事项。 ”

五、备查文件

１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

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３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４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

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 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７３

证券简称：宝胜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上午在江苏省宝应县安宜镇苏中路一号宝胜科教中心四

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

人，代表股份数

７２

，

４９４

，

０５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５．６８％

。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振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１

、《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７２

，

４９４

，

０５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５５

证券简称：东吴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４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主要会计数据及主要财务指标均为未

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及指标，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会计数据（合并）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本期比上期增

（

％

）

营业收入

１２９

，

７２０．６４ １８０

，

７４７．８１ －２８．２３％

营业利润

３０

，

６３２．２１ ７６

，

２８６．９３ －５９．８５％

利润总额

３１

，

９４４．９０ ７５

，

２７５．３６ －５７．５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２３

，

０８７．１８ ５７

，

５７９．４８ －５９．９０％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期比上期增

（

％

）

总资产

１

，

５８５

，

７３８．０１ １

，

９８８

，

４７０．９２ －２０．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７３８

，

９１０．１１ ４１８

，

６６３．９３ ７６．４９％

二、主要财务指标（合并）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本期比上期增

（

％

）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５ ０．３８ －５９．９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

５．５１％ １４．５６％ －６２．１６％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期比上期增

（

％

）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６９ ２．７９ ３２．３７％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经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为准。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

的业绩快报原件。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０

证券简称：潍柴重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山东重工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山东重工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披露

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近日，公司接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通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已作出

《关于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筹建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１

］

５７６

号），批准筹建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公司与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山推

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签订了出资协议 （下

称“出资协议”）。

根据出资协议，各方同意共同投资成立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该公司注

册资本为

１０

亿元人民币（含

１０００

万美元），其中：公司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

万元，

出资比例为

２０％

；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３５０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３５％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

（含

１０００

万美元）万元，出资比

例为

２０％

；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

万元， 出资比例为

２０％

；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５％

。

特此公告。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１０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召开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与东风

（武汉）实业有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东风（武汉）实业有

限公司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原定名称为东风天汽模（武汉）金属成型有限公

司，现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东风天汽模（武汉）金属材料成型有限公

司），议案的详细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近日，东风天汽模（武汉）金属材料成型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登记变更手

续，并取得了由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西湖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号：

４２０１１２０００１２２１６２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三店农场二大队

法定代表人：罗元红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陆仟万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陆仟壹佰壹拾陆万玖仟陆佰叁拾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模具、夹具、检具等汽车工装及其他金属成型产品的设计、制

造、销售及服务，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和限定的除外）。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６日


